
金門縣居家式托育制度管理委員會108年度第2次

會議紀錄

壹、日期：108年 11月 29日 10時 30分

貳、地點：金門縣政府第一會議室

叁、主持人：黃副縣長怡凱              紀錄：約用人員 余雅雯

肆、出（列）席人員：(詳如會議簽到表)

伍、主持人致詞：（略）

陸、業務單位報告:(詳如會議資料)

柒、提案討論:

    案由一：為補助居家托育人員設施設備費案，提請討論。

    委員1: 一、請問社會處提到，目前托育人員具資格者僅4位未

                加入準公共托育服務，所以表示托育人員對政府

之

                政策相當支持，但家長有補助 6,000元，托育人

員

                簽訂準公共托育之後，卻沒好處，因為只有加入

才

                收的到幼兒，所以他們才加入?



            二、提案的目的是為了家長跟幼兒，而且在托育上托

育

                人員也遇到相當的壓力，如幼兒受傷。

            三、金門縣訂定收退費上限為17,000元，但是口頭叫

我們最好維持在16,000元，簽訂後不可馬上調至

17,000元。

            四、雖然托育人員雖有收副食品費用，但他自己都使

用

高品質蛋白質，照顧他所托育的幼兒，每月至少要

花費3300元的菜錢，每日照顧時數至少12小時，

利潤相對較少，所以政府的政策應該保障托育人員

權益。

           五、另外兒童發展所需要的書跟材質不同，例如:像有

的

               托育人員會使用布書，但我認為不是不需要，而是

               長大後會幼兒會覺得那不是書；雖然家長會帶書

               來，但一直未更換，而且也舊了。大多數的托育人

               員準備的書，大都是硬殼書皮，替換率還是很快；

               另外玩具的損壞率也高，圖書跟玩具對幼兒的發展



               很重要，若一直購買，成本也高。

           六、托育人員收托幼兒的時間，大概是2年，中間可能

               會造成1-2個月的空窗期，如要等候母親生產完，

               等她坐月子的時間，生計有斷層。

           七、雖然目前所報告的 5個縣市補助的目的，是為了增

               加簽訂準公共化托育服務的人數，但那些縣市應該

               是覺得有一定的必要性才會制定，我們提出這個表

               述是希望提升本縣托育人員的福利。

           八、我們托育人員人數不多，所要求的金額也不高，所

               以總經費應該很少，另外我們也收到很多外面的宣

               導品，它價值到底在哪，要再思考一下。

    委員2: 一、基本上，我們所反應的需求，不是要跟台灣比較，

               我們的心態不是要台灣有，我們也要有一樣的待

               遇；社會處訂定收退費標準是依照本縣收入而制

               定，但金門物價勝5都，所以托育費用訂定才會

               高，跟台灣比不客觀。

           二、流感疫苗施打，社會處方面已回覆說中央目前無擴

               大辦理施打公費對象的計畫，但希望金門縣政府能

               協助補助托育人員施打流感疫苗。我知道屏東縣目



               前積極向中央申請補助免費施打疫苗，台南目前已

               有在施打，新北市已編列預算施打，希望社會處不

               要只會說中央沒有，請試著幫我們爭取；0-2歲的

               幼兒在防疫上是最重要的，縣府應有積極的作法，

              不然我覺得加入準公共化托育，對我們有何好處，

              我還聽到沒加入的托育人員收費還跟我一模一樣。

          三、很多托育人員反應加入準公共化托育沒有好處，想

退

              出系統，因為反應也沒用，也得不到解答，

              有時跟居家托育服務中心反應問題，中心卻說人手

不

              足，無法立即處理，我知道中心確實人手不足，一

個

              人需要負責五鄉鎮的托育人員及其他行政業務，真

的

              很忙，希望社會處可以協助解決中心人手不足問題。

          四、托育人員反應每年很多廠商來金門投標居家托育服

務

             中心或托育人員訓練專案班，但金門卻只有一家投標



             居家托育服務中心，而且居家托育服務中心老闆跟公

             私立托嬰中心老闆是同一位，感覺其中關係複雜，而

             且我聽說(其他托育人員反應)我們所收托到的嬰幼兒

             數量都有受到影響，希望反應之後，可以減緩這問題。

 

         五、金門縣衛生局所補助縣民之健康檢查，訂有設籍 3年

             門檻，而且健康檢查項目中未包含托育人員必須做的

             A型肝炎及傷寒，所以需自費 500元，尤其對剛搬來

             金門，未達設籍門檻的托育人員不公平，他也在第一

             線，為何還要區分年限，希望可以考量這部分。

         六、我發現上課時會發宣導品或贈品，如果換成實質補助，

            如繪本，更有效益，才會才有更多保母願意加入。

    主持人:有關流感疫苗部分，先請王局長表達意見，補助的可行

           性。

    委員 3:一、流感防疫方面，0-2歲的幼兒是易受感染群，居家

托

              育是屬這一群體，但這牽涉 2個問題:

            (一)流感疫苗施打公費對象，目前都由疾管局核定，

地



                方須依據疾管局規定公費對象施打，不能自行變

更

                施打對象，但若衛生局自費購買，施打對象就不

會

                有限制，這問題會向衛生局承辦及向中央轉達托

育

                代表的意見，因為牽涉到防疫工作，會請衛生局

討

                論，如何 將托育人員納入施打對象。

            (二)流感疫苗施打預算方面，若原來就有預算，應該

可

                以處理，但 109年預算已在議會，應該會無法新

增

                  編列該筆預算。

            (三)想先了解中央制定加入準公共化托育的用意為何?

                如果說訂定準公共化托育是為了讓品質及服務更

                好，政府應該協助，但又牽扯經費來源?目前看其

                他縣市的補助已有這概念，收托幼兒原則是 2年

換



                一個，如果 2年補補助一次，可以提升品質，應

該

                可以討論，但是還是要問經費從哪裡支應，預算

方

                面應該比較複雜。

   主持人:一、流感疫苗方面請衛生局協助處理，我也認同防疫要

加

              強，今年若可先處理就先請衛生局處理，109年度

還

              要再評估，還要看預算是否可以新增科目。

          二、有關居家廠商投標問題，這是一個開放社會，若投

標

              廠商若有不當，請社會處再了解是否有不當情事，

若

              是管理問題，那請社會處再加強，若無，只要是合

格

              廠商都可以來投標，另外台灣廠商成本高、單價貴，

              台灣廠商要在金門生根，經營的時間要更多，更辛



              苦，招募不易，所以如果發現廠商有不當情形，歡

迎

              檢舉。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三、另外委員提及安全門、圖書繪本損壞性高，還有中止

             收托時間，影響收入等，中央訂定加入準公共托育服

             務之目的為提高托育品質及有效管理，那你們提到未

             加入準公共化反而收入較好，所以我們也要思考；另

             外，金門的物價水準比本島高，當然台灣因為交通便

             利、生活簡便等各項因素，也會造成本島物價較金門

             低，還有育嬰方面之支出，應是家長與保母之間協議，

             彼此之間互動也是選擇保母的誘因，請社會處針對未

             加入準公共化部份說明。

         四、準公共化托育契約，契約應一致不該有差異，好的制

             度應該會有很多人加入，但不管如何都要有契約，請

             社會處說明。

         五、目前社會處方面，並未規範加入準公共托育服務的托

育人員不得收取 17,000元，目前收費在

16,000-17,000元之間，是不是當初托育人員已跟家

長簽訂的契約，那之後要增加費用是不是要有具體的



服務，是原本服務沒有的，若有具體作法，才能評估

增加1,000元的收費是不是合理。

        六、另外是誰說叫你們不可以收17,000元，請指出來?家

長與保母之間的互動，並協議後決定多少錢就收多

少

錢，家長捨得就會出錢，政府是否需要補助，門檻

是多少，都要討論。

         五、體檢部份之設籍門檻，是因為此為地方福利政策，若

             調整年限之後，也許各項補助都會要求比照辦理，但

             經費是有限的，還是請衛生局評估。

    委員3:高價市場由市場決定，如果說你收17,000元，家長也同

意，就可以收，政府所要做的是品質查核，如環境，不

是

查核你的價值，設上限只是希望不要把金門的市場弄得

太

糟糕，目前應該各種價格都有人收，家長各有考量，只

要

要托育人員遵守政府訂的價格，市場自然會去決定它的

價



值。 

    主持人:一、法令規定加入準公共化托育服務之收費上限為

17,000 元，政府須查核市場有無亂收費情形，價

格

由市場決定，其實家長也是看口碑，他覺得你有

17,000 元的價值，便會跟你簽訂契約，這是服務

品質的問題。

           二、另外，劉委員所提的那3項提議，目前看起來其他

               縣市多少有補助一點，但應該都是自編預算，關於

               這點請社會處說明。 

    社會處:一、本縣為保障托育人員，避免家長壓低收托費用，目

               前日間收費制定最高上限為 17,000元；準公共化

推

               行之後，為避免托育人員之托育月費馬上漲至

17,000元，當時建議先檢視合約是否到期或托育

服務品質是否提升，再與家長重新議約，以免產

生

糾紛。

           二、今年已招募台灣廠商前來投標居家托育服務中心，



               但因為台灣廠商評估本案標金不符成本，且來金駐

               點成本高，所以目前沒有台灣廠商願意投標。

           三、目前只要有收托幼兒的合格托育人員，不管有無加

               入準公共托育服務，都須繳交契約書給縣府，且收

               托費用不同，若知道是哪位托育人員未加入準公共

               化服務，卻與加入者收費一致，請告知，以方便查

               詢及處理， 若既不是準公共托育人員，也不是一

般

               系統托育人員，就是違規收托。

           四、針對體檢部分，本縣衛生局補助縣民 30歲以上每2

               年 3,500-5,000元之體檢費，此補助之健康檢查中

未納入托育人員需要的 A肝及傷寒項目，自費約

500元。

           五、流感疫苗方面，與中央開會時，已有縣市向中央爭

               取托育人員公費流感疫苗施打，中央回覆經疾管局

               評估，居家托育場所為密閉空間，但托嬰中心、幼

               兒園及醫護場所為開放空間，傳播範圍較大，因此

               目前托育人員仍不納入疾管局補助對象。

           六、家長選擇準公共化托育服務的托育人員，家長每月



               可補助6,000元，若不是家長每月可申請育兒津貼

               2,500元；另外托育人員方面加入準公共化托育服

務每月可收取收托費用為17,000元，若無每月可

收取 12,000-15,000元，兩者還是不同。

           七、107年於準公共化宣導期時，因為與家長合約未到

               期，才建議，維持原收費，並未規定合約到不可收

               取 17,000元，且增加1,000元應該有合理的服務

品

               質，建議才能增加。

           八、有關設施設備補助，本縣收托費用已優於有補助

               的縣市，以台南市為例，3年補助6,000元，折合

每月只多166.6元，本縣準公共托育收費17,000

元應可補足設施設備費用不足之部份。

   委員1:目前托育人員收費不到17,000元是不想增加家長負擔，

         提議此案補助是希望可以提升托育品質，而不是討論錢從

         哪裡出，我並沒有要求補助一定要錢，物資也可以，我的

         提案出發點還是家長跟幼兒。

   主持人:政府站在補助跟輔導立場，會盡量處理，那政府訂定相

關



          政策也是希望避免惡質托育人員加入，那補助方面是看

政

          府財政。托育人員跟家長之間的互動也很重要，如副食

          品，如果說家長想讓幼兒吃好一點，也會自行帶食品去，

          那托育人員要收多少價錢，就要跟家長商量，家長願意

就

          會付費，但若經濟不好的家長，當然就會不願意付費。

最

          後，有關設施設備問題會請社會處討論，如安全門部份，

          若可補助，補助頻率?補助金額?自籌部分?圖書部份，也

          許宣導品可以改圖書?很多部份都可以思考，請社會處列

          出方案後，再分文給各委員周知。

捌、臨時動議:無

玖、主席結論:(略) 

拾、散會:12時 30分



社會處會後補充:

一、有關補助托育人員體檢案:

  (一)本縣衛生局補助縣民健康檢查之規定，其中有設籍 3年之年

      限，每人每2年最高補助新台幣 3,500-5,000元(依據年齡不

      同，補助金額不同)，但申請人為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者，

      每人補助最高新台幣 7,000元。

  (二)目前金門縣私立健康檢查診所中心，除三大健康檢查中心可

依

      托育人員需求更改體檢項目外，如 A型肝炎及傷寒，免收費。

      其餘私人健康檢查中心，如健康健康檢查中心及金門醫院:A

      肝及傷寒項目，需自費約 500元。

  (三)統計至108年 12月 11日設籍本縣滿 3年之托育人員在職者共

     46人(含未加入準公共服務者13人)，設籍未滿 3年之托育人

     員在職者共2人(皆已加入準公共服務)。 

 (四)此案建請衛生局協助專案處理，12月 10日表示無法協助。

     12月 10日經本府研議後，討論後由本府自行辦理此案，待預

     算來源確定後，預計於 109年簽准後公告日開始實施，補助規

     劃方式如下:



1.加入準公共托育服務並在職者，補助體檢費用新臺幣 500元

整，未加入準公共托育服務者，則不予補助。 

   2.若至三大健康檢查中心體檢者，則不予補助。

   3.核銷方式:體檢報告取得後10天內，持領據、體檢報告收據正

     本及郵局存摺封面影本至本府申請核銷，補助款將匯入該申請

     人帳戶中，若檢附收據影本、收據影本加註與正本相符或遺失

     補發之收據者，皆不予補助。

   4.以上規劃，考量縣府各項預算來源不同，本府保留各項異動權，

     如補助日期、金額及申請方式等。 

二、有關補助流感疫苗施打案:

  (一)其他縣市補助狀況:11月 29日詢問台南市社會局承辦人，表 

      示經公費公告之施打對象施打完畢後，有剩餘之疫苗，托育

人

      員才能列入施打對象；屏東市社會局承辦人，表示疾管局目

前

      不同意開放居家托育人員施打疫苗；新北市社會局承辦人，

表

      示此業務已交由該市衛生局自籌辦理施打。

  (二)12月 2日詢問疾管局，詢問109年公費施打對象是否納入居



      家托育人員，該局表示居家托育人員109年仍未列入公費施

打

      對象，但 50-64歲為公費施打對象，本縣居家托育人員統計

至

      12月 2日符合50歲以上施打者為31位(含在職及待職)，49

      歲以下需自費施打為27位(含在職及待職)，已建請疾管局於

      109年召開 110年公費施打對象討論會議中，將居家托育人員

      納入該會議程，以維護居家0-3歲幼兒權益。

  (三)此案建請衛生局協助專案處理，12月 10日表示無法協助。

      12月 10日經本府研議後，討論後由本府自行辦理此案，待預

      算來源確定後，預計於 109年簽准後公告日開始實施，補助

規

      劃方式如下:

  (四)凡加入托育人員登記管理資訊系統者並在職者，皆補助新臺

幣

      500元，但符合疾管局50-64歲之公費施打對象者，不予補助。

  (五)核銷方式:流感疫苗施打後10天內，請持領據、流感疫苗收

據



      正本及郵局存摺封面影本至本府申請核銷，補助款將匯入該

申

      請人帳戶中，若檢附收據影本、收據影本加註與正本相符或

遺

      失補發之收據者，皆不予補助。

  (六)以上規劃，考量縣府各項預算來源不同，本府保留各項異動

      權，如補助日期、金額及申請方式等。

三、有關圖書繪本補助案:

   (一)本縣文化局針對家中育有0-3歲幼兒之家長推出閱讀禮袋，

       家長若辦卡並借書，即送閱讀禮袋一組(包含圖書一本)。

   (二)本縣縣民申辦圖書證，1張圖書證可借 10本圖書，文化局於

       金門地區共有6個館區，一天一館總共可借 60本，承辦人

並

       告知文化局 0-3歲圖書館藏豐富，請托育人員善加利用。

   (三)此案本府不予補助，請托育人員善加利用文化局資源。

四、有關安全門或其他設施設備補助案:

   (一)108年 12月 7日初步統計托育人員居家設施設備需求，因時

       間關係初步訪問13人，表達希望現金補助共計 2人、無任

何



       需求 11人，其他托育人員之意見刻正調查中。

   (二)因托育人員需求不同，此案本府決議不予補助。


